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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自領   ( 郵寄
工 廠 歇 業 申 請 書

本公司（廠）座落南投縣     鄉鎮市    里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 巷      弄   號   樓工廠，因□遷廠 □歇業  □變更產業類別  □其他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申請工廠歇業，並切結下列事項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：
□本公司（廠）非屬環境部依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第九條指定公告之事業，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報請環保局審查。
□本公司（廠）已依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第九條規定，向環保局辦妥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審查，並取得環保局審查同意函，應於6個月內完成變更、歇業之登記。逾期者重新提送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。

□本公司（廠）屬環境部依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第九條指定公告之事業，依該法第九條規定，須先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報請環保局審查，並取得核備函後，始得辦理歇業事宜。
	※應備文件如下(二擇一)

	□ 99年6月3日前核准工廠登記
   1.工廠登記證正本1份或遺失切結書
   2.製造流程圖
   3.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	□ 99年6月3日後核准工廠登記
   1.工廠登記抄本

   2.製造流程圖

   3.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
此致

南投縣政府

工廠登記編（或證）號：

申請工廠廠名：
工廠員工人數（僅供產業輔導分析參考）：
負   責   人：
（請加蓋工廠及負責人印章）

通訊地址：

聯絡人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附  記：
一、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第九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）指定公告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於行為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，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：

（一）依法辦理事業設立許可、登記、申請營業執照。

（二）變更營業者。

（三）變更產業類別。但變更前、後之產業類別均屬中央機關公告之事業，不在此限。

（四）變更營業用地範圍。

（五）依法辦理歇業、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、終止營業（運）、關廠（場）或無繼續生產、製造、加工。

前條第一項及前項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之內容、申報時機、應檢具之文件、評估調查方法、檢測時機、評估調查人員資格、訓練、委託、審查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違反第9條第1項規定者，處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，按次處罰。
二、有關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第9條公告指定之事業，請逕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查詢，或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（聯絡電話049-2237530）
